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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工智能时代对人工智能风险的法律焦虑ꎬ其肇端于法律内部系统正面

临因为外部系统中人工智能系统的指令行为、人工智能的机器人行为带来的行为偏离

所导致的冲突ꎬ表现于民事活动中与刑事犯罪中的行为异化ꎬ从而背离了传统法律因果

关系中行为的构成逻辑与模式ꎮ 通过观察外部系统中人工智能行为的两个关系:人工

智能系统的指令行为、人工智能的机器人行为与有导向性算法的人工智能行为、无导向

性算法的人工智能行为ꎬ从而对法律内部系统的因果关系进行沟通ꎮ 基于此反思了法

律内部系统中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可预见性标准理论的不足ꎬ从而融合人工智能行为的

外部系统与法律因果关系的内部系统ꎮ 人工智能行为的法律因果关系适用于风险标

准ꎬ可在人工智能语境下从人工智能行为的风险作为、风险不作为以及风险标准的例

外ꎬ实现对人工智能行为法律因果关系予以认定ꎬ进而实现行为归因与归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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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ꎬ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ꎮ” 〔１〕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的日

新月异ꎬ我们迅速地进入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人工智能时代ꎮ〔２〕 在人工智能

时代的今天ꎬ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不仅能纯熟地应用于棋类对弈、人脸识别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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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ꎬ而且拓展至能够实现汽车无人驾驶、机器人自动操作等人类生活的方方面

面ꎬ更为我们展现了人工智能技术与过去技术相比不可比拟的发展优势ꎬ成为了

推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力引擎ꎮ 对于国家发展层面而言ꎬ发展人工智能是

非常有必要的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就指出:“要推动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ꎮ” 〔３〕然而ꎬ对于个人层面而言ꎬ如英国物理学

家霍金就担心“人工智能有可能会取代人类” 〔４〕ꎬ或者悲观主义者忧心人工智能

会发展成为“数字利维坦”ꎮ〔５〕人们对人工智能发展的焦虑在于担心它对人类社

会带来的恶劣冲击ꎮ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国务院出台«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６〕ꎬ要
求“建成更加完善的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ꎬ对人工智能实

现完善的法律规制ꎮ 一时间对人工智能的研究方兴未艾ꎬ学者们不仅从微观化

视角ꎬ如人工智能的法律风险、人工智能机器人的法律主体与责任、法律适用等

视角ꎬ〔７〕而且从法律学科内宏观化视角对人工智能进行法律的探讨ꎬ〔８〕 以期应

对人工智能对社会生活带来的挑战ꎮ
其实ꎬ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ꎬ科学技术的新突破、新进展ꎬ都会引发人们对科

技的情绪性焦虑、质疑ꎮ 然而ꎬ由于人工智能科技发展超出了人类的社会预期ꎬ
使得人工智能与人工智能机器人涌入人类生活时ꎬ当人工智能系统的指令行为、
人工智能机器人的行为超越人类的主体时ꎬ应当如何予以处理ꎬ目前并无明确的

法律规定ꎬ这就更加深了社会对科技发展带来的风险所存在的焦虑ꎮ 观照传统

的法律规制体系ꎬ其是建立于人类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逻辑之上ꎬ以行为

人的法律行为作为法律因果关系客观归因、责任归责的依据ꎮ 因此ꎬ人工智能的

法律问题表面上展现的是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的主体资格适用问题ꎬ但是在实质

上ꎬ展现的却是在人工智能时代ꎬ法律因果关系的调整范围与适应性有所弱化、
偏离情形下ꎬ如何对人工智能及其行为与结果进行法律因果关系客观归因、责任

归责的问题ꎮ 正如有论者认为ꎬ人工智能对法律的挑战的核心问题在于:人工智

能对人的自由意志产生的影响以及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技术构成对人的主体的异

化ꎮ〔９〕诚然ꎬ人工智能行为是有别于传统的法律行为ꎬ其法律因果关系的认定当

然也有别于传统行为的法律因果关系认定ꎮ 故本文的旨趣基于卢曼的系统

论———法律因果关系的内部系统与人工智能的外部系统ꎬ分析两个不同系统在

目前存在的困境、行为异化、相互沟通、理论融合等问题ꎬ以实现对人工智能法律

因果关系价值分析的反思与整合ꎮ 我们基本思路是ꎬ首先ꎬ通过法律内部系统中

因果关系的规则层面ꎬ分析外部系统中人工智能系统的指令行为、人工智能机器

人的行为在法律认定的适应性、调整性问题现状ꎮ 其次ꎬ通过观察外部系统中人

工智能系统的指令行为、人工智能机器人行为的特征与类型ꎬ实现外部系统与法

律内部系统的沟通ꎮ 在上述基础上ꎬ再反思法律内部系统的法律因果关系理论

本体ꎬ从而为融合人工智能行为的外部系统与法律因果关系的内部系统找到进

路ꎬ找到人工智能行为及其造成的结果之间的法律因果关系认定路径ꎬ以此促进

解决人工智能的法律责任归结、人工智能的发展治理与规制的决策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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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果关系的存疑

(一)法律因果关系的认定危机

毫无疑问ꎬ２１ 世纪的人工智能时代已属于风险社会的时代ꎮ “风险社会是

一组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情境ꎬ其特点是不断增长的人为制造的不

确定性的普遍逻辑ꎬ它要求当前的社会结构、制度和联系向一种包含更多复杂

性、偶然性和断裂性的形态转变ꎮ” 〔１０〕 人类面临的风险已不再局限于自然风险ꎬ
更有现代的、人为的风险ꎬ其中最为显著的是科技带来的风险ꎮ 科技风险带来的

“不明的和无法预料的后果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ꎬ〔１１〕由科技风险引发的

现代性危机ꎬ即是科学技术作为一种工具与人的关系发生异化的主体危机ꎮ 要

明确的是ꎬ“现代性不是一件事物ꎬ而是一种关系ꎬ而且成为这种关系的一部分

正是现代性的最终标志ꎮ” 〔１２〕所以科技风险引发的现代性危机ꎬ即是科技与人在

主体之间关系的异化表现ꎮ
德国法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研究风险社会带来的挑战时ꎬ认为“法律

使规范性期望稳定化的功能远远超出了调解冲突概念所能把握的内涵”ꎬ即法

律的作用不仅局限于矛盾纠纷的解决与冲突的调整上面ꎬ更在于应对风险带来

的挑战ꎮ 卢曼在系统论中对法律内部系统与外部系统(环境)的关系作了阐释ꎬ
他通过“二阶观察”对法律内部系统与外部系统进行观察ꎮ 在“一阶观察”中注

重观察内部系统应对外部系统的风险ꎬ而在“二阶观察”中注重观察法律内部系

统对外部系统的风险的回应性ꎮ 因此ꎬ卢曼认为正是因为作为“社会的法律”ꎬ
法律是应对风险而产生的ꎬ所以其具有“自创性”ꎮ〔１３〕 他认为法律可以在面对社

会的复杂环境情形下ꎬ突破过去的理论限制ꎬ发挥法律的自创性作用ꎮ “法律始

终以能预见可能会有偏离的行为———不管以什么动机为基础———并且不让这种

偏离行为影响期望的贯彻能力为前提ꎮ 如果仅仅一般地把法律的功能描述为对

关系网的调节ꎬ这只能说明人们没有看到法律的特殊性ꎬ也许还不如观看超市里

商品的陈列设计或者航空交通电脑网计划ꎬ或者观看作为法律制度一部分的语

言本身那么仔细ꎮ” 〔１４〕简言之ꎬ尽管其展现为法律系统在规范层面是封闭的ꎬ但
是在认知层面是开放的———可以认知与吸纳外部系统(环境)ꎬ可以利用条件程

式(法律文本)来运转整个法律系统ꎮ 法律系统必须要接受来自外部系统带来

的挑战ꎬ并作出回应ꎮ
回到人工智能时代ꎬ现代性危机在法律系统的内部表现为人工智能行为的

法律因果关系发生异化ꎮ 人工智能行为应当如何予以认定法律因果关系ꎬ存在

着激烈的意见交锋ꎮ 一方面ꎬ不少论者从人工智能的行为及其结果的法律因果

关系归因与归责路径作出考量ꎬ认为人工智能是生产者的“工具”ꎮ〔１５〕 纵观“工
具说”的支持者ꎬ他们支持的理由在于人工智能的行为造成的结果与生产者必

然具有因果关系ꎬ并且人工智能系统的指令行为、人工智能机器人的行为依附于

人的意志ꎬ成为人的工具与手段ꎬ应分别对生产者、运营者与销售者、使用者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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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予以客观归因与责任归责ꎮ 另一方面ꎬ社会部分论者对此观点并不认同ꎮ 他

们的焦虑症结在于认为人工智能可能具有“独立性”ꎬ将人工智能系统的指令行

为、人工智能机器人行为独立于人的行为ꎮ 他们认为人工智能的行为造成的结

果带来的风险之一ꎬ就是与生产者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ꎬ认为人工智能目前的难

题在于将人工智能造成的侵权结果归责于个人不妥、而归责于机器无说服力的

两难之境ꎮ〔１６〕基于此ꎬ更有少数论者提出应当依据人工智能机器人的智能化程

度对人工智能机器人予以独立的法律责任认定ꎮ〔１７〕 与此同时ꎬ这个难题的侧面

还存在着为了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ꎬ不宜对科技发展作出严格限制的困

境ꎮ
(二)规范层面的认定存疑

传统的法律因果关系就是耦合法律规则对法律行为的规定来认定行为人的

行为与结果的因果关系ꎮ 换言之ꎬ“因果关系是认定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ꎬ
所起的作用是从事实上将损害结果与行为人的行为连接起来ꎬ即将结果归因于

行为人”ꎮ〔１８〕法律行为作为法律因果关系内部系统共识的认识基石ꎬ通过在概念

上将法律行为认定为是“把契约、婚姻、遗嘱等具体行为概括起来的概念ꎬ是德

国法学家在长期的历史积累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个抽象性、一般性概念”ꎬ〔１９〕

使得法律行为自此在适用上具有独特的历史继承性和普遍认识性ꎬ同时为行为

人依据法律规则作出自身的法律行为提供了明确的预期ꎬ使之成为社会的共识ꎮ
我国通说认为ꎬ法律行为的构造上由行为人的特定行为组成ꎬ指在法律规则的规

定与调整下ꎬ能够引起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消灭的行为人的法律活动与行为ꎮ
因此ꎬ法律的因果关系是行为人依据法律行为产生、变更、消灭法律关系的客观

归因ꎮ 我国法律规则依据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来自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作出调整ꎬ
将其划分为民事法律行为、刑事法律行为ꎮ 一方面ꎬ民事法律行为是行为人在平

等主体的民事活动领域做出的法律行为ꎬ其在构成要件上遵循意思自治原则ꎬ强
调主体的平等性与意志的自由性ꎮ 自民法立场言之ꎬ自以由当事人自身规划为

最相宜ꎬ此为法律行为之一大原则ꎮ〔２０〕 法律因果关系在客观行为构造上的一般

形态之一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消灭与实现ꎮ 另一方面ꎬ刑事法律行

为即刑法中的危害行为ꎮ 刑事法律行为在法律关系上是以行为人的行为作为国

家司法机关定罪量刑的客观依据的ꎬ其在构成要件上明确要求刑事法律行为的

认定须恪守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的谦抑性ꎬ从而抑制刑罚权的肆意发动ꎮ 与民

事法律行为相比ꎬ刑事法律行为更具有主体的不平等性与法益的侵害性ꎬ故法律

因果关系在客观行为构造上的一般形态之一就是刑事犯罪的犯罪预备、未遂、中
止与既遂的法律关系实现过程ꎮ

观照人工智能的行为ꎬ却在法律因果关系的行为规则上发生了异化ꎬ背离了

传统法律行为的构成逻辑与模式ꎬ带来法律因果关系的认定困境ꎬ体现在民事活

动中主体性活动形式异化与刑事犯罪中主体性犯罪现象异化ꎮ 一方面ꎬ人工智

能(Ａｒｔｉｆ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一般又被称作计算机智能、机器智能(Ｍａｃｈｉｎ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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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ｃｅ)ꎬ是智能机器所执行的通常与人类智能有关的智能行为ꎬ这些智能行为涉

及学习感知、思考理解、判断推理与证明、规划与行动等活动ꎬ是社会进步与技术

革新的产物ꎬ具有创新性和时代性ꎮ〔２１〕 现实中随着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及人工

智能技术带动下产业的转型升级ꎬ人类已经可以通过运用人工智能系统与人工

智能的机器人技术ꎬ在衣食住行等诸多社会生活领域实现广泛的应用ꎮ 在民事

活动中ꎬ民事法律行为的界限于正面上只要行为人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实施行为

具备真实的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行性规定ꎬ行为人实施的民事法律

行为就成立有效ꎻ反面上如果行为人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实施的行为违反法律

法规强行性规定等情形ꎬ则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就属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ꎮ 而目

前人工智能的民事行为多不胜数ꎬ如美国旧金山街头的咖啡店 Ｃａｆｅ Ｘ 采用人工

智能机器人运作模式ꎬ从收银到咖啡调制全部由机器人完成ꎻＩＢＭ 公司的机器人

Ｗａｔｓｏｎ 可在日常生活中承担大厨、医生、教师等多个角色ꎻ医疗机构运用人工智

能机器人为患者实施手术ꎻ交通设施中运用人工智能系统自动操控技术实现车

辆自动化无人驾驶ꎻ超市商场运用人工智能系统人脸识别模式与机器人收银系

统实现无人贩卖等等ꎮ 人工智能民事行为则包括人工智能指令行为与人工智能

机器人行为两种ꎮ 与法律行为的特征相比ꎬ其行为异化具有主体差异性、行动多

重性、媒介客体的可替代性的特点ꎮ 故显然造成了在法律认定上的困难———究

竟是认定行为人的操作行为、人工智能的指令行为还是机器人的实施行为?
在此之外ꎬ科技的重大发展不但促使社会生活的重大变迁ꎬ还促成利用科技

发展的成果犯罪ꎮ 在刑事犯罪当中ꎬ刑事法律行为的界限于正面上要求行为人

的危害行为符合有体性、有意性、有害性、规范违反性等特征ꎬ只有行为人的行为

具有社会危害性ꎬ该行为受行为人的意识意志支配ꎬ且行为违反了刑法规范等情

形ꎬ才能将行为评价为刑事法律行为ꎮ 而人工智能的刑事行为的异化则表现为:
掌握人工智能技术的犯罪分子不但可以借助人工智能程序、人工智能数据、人工

智能机器人技术实施高科技犯罪来达到不法的目的ꎬ还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技术

实施传统犯罪ꎮ 此时ꎬ技术手段为犯罪分子实施传统犯罪提供了充分的便利条

件ꎬ人工智能使得犯罪分子的犯罪手段更为多样、犯罪技术更为先进ꎬ使得犯罪

现象增多、犯罪结果更为严重ꎬ由此带来的犯罪形势更为严峻ꎮ 同时进一步的难

题在于:司法机关在侦查案件时不但首先要面对一个冷冰冰的机器人主体ꎬ在后

期侦查案件过程中还需要投入高额成本抓捕在人工智能系统与人工智能机器人

幕后使用匿名身份和多个不同线程控制机器人的犯罪分子ꎬ但是很有可能这个

犯罪分子竟是人工智能系统的机器ꎮ 这也使得过往以法律行为的行为逻辑认定

行为性质在人工智能语境下对法律因果关系的认定变得更加困难ꎮ

三、人工智能行为的沟通

人工智能的创新性使得法律因果关系如果再固守过去的模式ꎬ则难以将人

工智能系统的指令行为与机器人行为作为依据予以调整ꎮ 而法律因果关系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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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行为调整范围偏离、适应性弱化的局面ꎬ其实在于过去法律因果关系在社

会发挥着社会共识既定ꎬ产生一种对稳定行为的抑制作用ꎮ 社会学家弗里德里

希认为传统的法律因果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ꎬ会面临新的社会环境给社会的共

识理论(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带来挑战ꎮ 此时对问题的理性分析就要对新的环

境产生的冲突性(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作出价值整合ꎬ通过优化整合使共识系统发

展适应性ꎮ〔２２〕而这种整合ꎬ正是以“社会的法律”中法律与社会存在内在关联性

为基础ꎮ 此时ꎬ法律内部系统在面临法律的外部系统———社会环境的转变带来

的不同挑战时ꎬ就成为自我指涉型系统(Ｓｅｌｆ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即一方面能够

做到系统的自我调整ꎬ另一方面又能够实现对外部系统的沟通与吸收ꎮ 对此ꎬ卢
曼进一步指出:“只有法律系统在其范围内变得复杂ꎬ法律系统才能在其范围内

运行、构建、变迁或者突破其旧有结构ꎮ 当社会环境和法律系统发生冲突的时

候ꎬ可以通过二阶观察重新进入法律系统ꎮ 它可以在系统内进行复制ꎬ从而系统

允许出现不稳定性ꎬ在震荡之间进行观察的参考ꎬ分别指示系统的外部和内部状

态ꎮ” 〔２３〕回归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科技风险ꎬ这种观察就是需要对人工智能行为进

行“二阶观察”ꎬ包括相互观察(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与经由组织的沟通(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ｖｉａ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两个层面ꎮ 简言之ꎬ就是通过认识外部系统中人工智

能的外在表征作为“介入点(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ｓ)”ꎬ从而得以让法律内部系统对

风险作出有效识别ꎮ
首先ꎬ依据媒介客体不同ꎬ可以将人工智能的行为划分为人工智能系统的指

令行为与人工智能的机器人行为ꎮ 两者的逻辑关系用最简单的话讲ꎬ就是大脑

和身体的关系ꎮ 目前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就是通过对人类大脑的智能模拟发出

相关中心指令信息ꎬ使人工智能机器人通过接受人工智能系统的中心指令ꎬ以机

器人作为客体媒介向外界作出一系列的指令行为ꎬ从而实现人工智能与人工智

能机器人的连串完整行为ꎮ 人工智能的行为模式与行为逻辑是以对人类大脑的

信息模拟为基础前提ꎬ再借助机器人对大量信息进行处理为中介ꎬ从而实现机器

人对外界完整的特定信息表达的行为ꎮ 最为常见的是:科学家基于不同程度的

人工智能系统实现机器人汽车无人驾驶、军事无人机应用、人工智能人脸识别、
人工智能机器人进行创作、日常生活家居机器人等ꎮ 此外在刑事犯罪当中ꎬ不少

犯罪分子可通过人工智能系统的指令行为ꎬ操控多个人工智能机器人同时实施

网络诈骗ꎬ或者借助人工智能编出新的电脑病毒ꎬ从而借助人工智能机器人在网

络予以传播并进行敲诈勒索ꎮ 更有甚者ꎬ人工智能为网络犯罪提供了“新的交

易场所”ꎮ 犯罪分子借助人工智能技术ꎬ如“区块链(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技术来创造一

个“暗网(Ｄａｒｋｎｅｔ)”交易场所ꎬ以“比特币(ＢｉｔＣｏｉｎ)”“莱特币(Ｌｉｔｅｃｏｉｎ)”“以太

币(ＥＴＨ)”等电子货币来实现犯罪非法收入的交易ꎮ 此时其法律因果关系可以

简化为:人工智能机器人的行为就是犯罪的身体———“工具”ꎬ人工智能系统的

指令行为就是犯罪的大脑———“主体”ꎬ而操控人工智能的行为人则是犯罪的

“灵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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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ꎬ按人工智能的自我意识能力不同ꎬ可以将人工智能划分为弱人工智能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Ｎａｒｒｏｗ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强人工智能(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超人

工智能(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Ｓｕｐｅｒ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ꎮ 目前诸如谷歌 ＡｌｐｈａＧｏ 等各种人工智能机

器人在自我意识能力上属于弱人工智能的范畴ꎬ仅用于解决某些特定的问题ꎬ并
不具备独立的自我意识ꎮ 有论者认为“虽然目前人类将各式各样的机器人设施

应用于他们工作环境中ꎬ如利用机器人进行手术或采用机器人坦克ꎬ以提高人类

的工作表现和保护人类自身的安全ꎬ但是机器人仍然有待于应用在人类与机器

人互动的模式之中”ꎮ〔２４〕 因此ꎬ不难预测ꎬ当人工智能机器人日益广泛应用于人

类生产生活中ꎬ那么弱人工智能必然会向更具独立意识能力和自由行为模式的

强人工智能、超人工智能转型升级ꎮ 其中ꎬ人工智能的系统智能化程度、意识能

力程度都是由算法模式所决定的ꎮ 目前学界对人工智能的算法一方面是充分肯

定了基于人工智能算法产生的技术对社会治理存在有益的推动ꎬ〔２５〕如大数据分

析、人工智能辅助裁判系统、云计算与数据共享存储等技术应用ꎮ 但是另一方面

却也存在焦虑ꎬ担心人工智能算法最终会变成法律ꎮ〔２６〕对此ꎬ本文认为存在上述

情况是对人工智能的算法认识不足ꎮ 算法不是法律ꎬ算法也并非万能ꎬ我们应当

对人工智能的算法理性认识ꎮ
其实依据不同的人工智能系统算法导向性(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ꎬ可以将人

工智能的算法划分为有导向性的算法(Ｇｕｉｄｅ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无导向性的算法

(Ｕｎｇｕｉｄｅ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ꎮ有导向性的算法是弱人工智能系统的逻辑基础ꎬ在于系

统设计者通过让人工智能机器人利用计算机有目的地穷举一个问题的部分或所

有的可能情况ꎬ从而求出问题的解或作出设定的动作ꎮ〔２７〕一方面ꎬ在有导向性的

算法当中ꎬ是基于回归算法、聚类算法、神经网络算法等三大类别算法让人工智

能机器人进行深度学习ꎻ另一方面ꎬ机器人的有导向性学习又分为回归学习与分

类学习两种ꎬ而分类学习当中就包括聚类算法、神经网络算法等多种算法ꎮ 此

外ꎬ目前在三大类别的算法内又延伸包括搜索算法、二分查找(Ｂｉｎａｒｙ Ｓｅａｒｃｈ)、
分支界定算法(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Ｂｏｕｎｄ)、离散微分算法(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极限

流量算法(Ｍａｘｉｍｕｍ ｆｌｏｗ)、维特比算法(Ｖｉｔｅｒｂｉ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等多个不同模式的算

法ꎮ 之后在设计有导向性算法的人工智能机器人系统时ꎬ通过给予机器人特定

的案例进行深度学习ꎬ从而引导机器人在算法学习过程中实现导向性动作ꎬ表现

出明显的目的性和导向性ꎮ 这些靠数据驱动的算法一方面为人类呈现了一种不

受主观、偏见所影响的未来愿景ꎬ但是同时其算法未来受制于学习的有导向的数

据ꎬ会导致尽管算法再如何优化ꎬ也不可避免地把人类的偏见、盲点、无知充斥其

中ꎮ 例如ꎬ人工智能系统深度学习数十个冤假错案的判决ꎬ那么其基于案例数据

所作出的判决必然也是有罪的“冤案”ꎮ 又例如ꎬ如果人脸识别系统在学习的案

例数据中大部分是白人皮肤ꎬ且案例具有歧视黑人的属性ꎬ那么依据该案例数据

进行算法学习的机器人ꎬ就不能识别黑人皮肤ꎬ带有了“肤色歧视”的偏见ꎮ 换

言之ꎬ人工智能机器人在有导向性的人工智能算法系统指令下ꎬ不可避免地会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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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发者、生产者和使用者的个人意志思想ꎬ存在沦为行为人实施行为的外在工

具的可能ꎮ
而与有导向性的算法不同ꎬ无导向性的算法是深度学习的算法表现形式ꎬ也

是强人工智能系统与超人工智能系统的逻辑基础ꎮ 然而ꎬ尽管机器人可能没有

像人类一样思考的意识ꎬ但是很有可能存在一套机器人独有的模式让机器人拥

有机器人的意识ꎬ机器人因此可以做到各种人类做得到的有意识的事情ꎮ 同时ꎬ
有学者提出人工智能的算法模式可能存在机器人不同于人类过往的算法的独特

模式和方法ꎬ使得机器人具备机器人自身的独立意识ꎮ〔２８〕此时ꎬ人工智能系统已

具备自我学习、自我推理、自我判断的完全自我意识与行为能力ꎬ不需要按照人

类引导的思维模式进行行动ꎬ不但能够依据系统设置的条件情形去执行命令ꎬ而
且能够在实际状况发生改变的情形下做出相应的调整ꎬ从而实现具有自我意识

的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具体法律行为ꎬ与人类发生各种不同的法律关系ꎮ 人工智

能机器人行为与人类行为相比ꎬ更具有可替代性、可复制性的无可比拟优势ꎮ 假

设发生无人驾驶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汽车基于自身的意识造成交通肇事ꎬ或者人

工智能网络机器人基于自身的意识开设网络赌场ꎬ就是人类与机器人在主体间

的交互方式发生颠覆性的改变关系ꎮ 那么又应当对犯罪主体、犯罪行为及其法

律因果关系如何予以认定呢? 目前法律对人工智能机器人的民事行为、刑事行

为的具体规定仍是一片空白ꎮ 可见法律内部系统正是因为人工智能系统的指令

行为、人工智能机器人的行为与传统的规制有所偏离的冲突性ꎬ使得难以对人工

智能实现法律因果关系的认定ꎮ 如果是个体的话ꎬ法律行为的主体是具备法律

行为能力和在法律中能够采取完全法律行为、限制法律行为能力的行为人ꎻ如果

从个体与集体角度ꎬ还可以划分为自然人和法人ꎬ却缺乏人工智能机器人的一席

之地ꎮ 甚至有一极端主义的看法认为ꎬ“许多国家对法律科学问题是缺乏远见

的ꎬ这种法律制度中任何对人工智能的行为主体所作的讨论都是没有意义的ꎮ
尽管大多数法律可以发生改变ꎬ但是都是针对某些事情所作出的改变ꎬ而这些事

情通常是不可预见的事故或不可避免的灾难ꎮ” 〔２９〕 我们固然不可能也绝不能等

到了法律不可控制的严重程度再对人工智能的规定加以改变ꎮ 但是假若直接对

人工智能机器人的设计、制作机器人的人员进行直接问责追责ꎬ又会因为缺乏说

理性而与社会认同的“技术无责” 〔３０〕心理认识相矛盾ꎮ 对此ꎬ英国法学家哈特提

出由于法律内部系统存在“空缺结构(Ｏｐｅｎ Ｔｅｘｔｕｒｅ)”的形式ꎬ导致对外部系统

的新事物、新挑战产生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ꎮ〔３１〕 对于法律内部系统与外部系

统的沟通而言ꎬ“法律规则的空缺结构与法律的争议是紧密联系的ꎬ任何一个司

法案件都是以空缺结构的问题为基础的ꎮ” 〔３２〕也就是说ꎬ正是因为法律内部系统

存在“空缺结构”的原因ꎬ使得法律因果关系对外部系统———社会环境在司法实

践中进行合理的自我调整、自我吸纳ꎬ如法律解释、法律论理等成为必然ꎮ 回到

人工智能的法律系统沟通中ꎬ这种冲突性挑战使得法律因果关系必须突破过去

的理论限制ꎬ对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的行为进行反思与融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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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两种法律因果关系理论的反思

目前在法律内部系统中关于法律因果关系的理论ꎬ主要有大陆法系的相当

因果关系模式与英美法系的可预见标准模式ꎮ
一方面ꎬ大陆法系的相当因果关系模式ꎬ其逻辑判断在于当行为对某种结果

的发生具有“相当性”的时候ꎬ成立行为与结果之间的法律因果关系ꎮ〔３３〕所以ꎬ相
当因果关系的判断在构造上分成客观归因上对行为条件关系的认定ꎬ责任归责

上对行为与结果的相当性关系认定ꎮ 相当因果关系依据相当性的判断在不同的

立场ꎬ可划为主观的相当因果关系、客观的相当因果关系、折中的相当因果关

系ꎮ〔３４〕首先ꎬ主观的相当因果关系主张因果关系的相当性是以行为人在实施行

为时候认识或预见到的情况为落脚点进行判断的ꎬ故更侧重于行为人自身的特

殊认识ꎮ 然而ꎬ法律因果关系是以行为的客观归因和责任的归责两个构成要素

构成的ꎮ 主观的相当因果关系不仅将判断的逻辑基础局限于行为人自身的特殊

认识之中ꎬ而且过于强调行为人的主观认识ꎮ 回归到人工智能行为的法律因果

关系认定ꎬ人工智能系统存在系统的漏洞是可预见的ꎬ但是基于系统的漏洞指令

机器人实施的行为与后果ꎬ就并非当事人可以及时预见ꎬ而且系统漏洞的发现到

机器人实施的行为之间具有时空上的间隙ꎬ难以直接地对行为人的认识予以理

性评估ꎮ 过于强调行为人的认识而对客观行为置之不理又难免认定范围过于狭

窄ꎬ不可避免地与因果关系的客观归因要求相悖ꎬ实属不适ꎮ 其次ꎬ客观的相当

因果关系主张因果关系的相当性判断逻辑在于理性的一般人对行为人实施行为

时候存在的认识与可能预见的情形作出客观化的判断ꎬ故更强调一般人的普遍

性客观立场ꎮ 然而ꎬ行为人对人工智能的技术认识属于“科技理性”ꎮ 与此不

同ꎬ在司法审判中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客观认识属于“技艺理性”ꎮ 因此ꎬ如果在

因果关系判断中不对行为人的特殊认识予以合理位置ꎬ实在过于苛刻ꎮ 再次ꎬ折
中的相当因果关系主张在因果关系的相当性的认定上既要充分考虑行为人的特

殊认识ꎬ又要结合理性的一般人在客观立场下所能达到的认识与预见性ꎮ 如果

行为人能够认识到结果的发生可能性ꎬ则可予以法律因果关系认定ꎮ 如果行为

人不能认识、难以预见结果的发生可能性ꎬ则不可予以法律因果关系认定ꎮ 该观

点看似是做到了两者兼合ꎬ实则在认定路径上以行为人对实施的行为与造成的

结果的特殊认识为落脚点ꎮ 由此可见ꎬ相当因果关系模式的考量重心在于行为

人、一般人的认识与预见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上ꎬ但因为一般人与行为人对人工智

能的认识、理解程度存在差距的鸿沟ꎬ使得法律因果关系在判断上显得有所随意

性ꎬ其判断的标准不仅已然超出法律因果关系的系统内部范围ꎬ而且在法律因果

关系的责任归责的构成要素上变得模糊化ꎮ 观照人工智能语境下ꎬ人工智能行

为的法律因果关系认定不仅存在一般人与行为人对人工智能的技术、原理、现状

的理解和认识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ꎬ而且对人工智能系统的指令行为与人工智

能的机器人行为构成的人工智能行为在归责主体的差异性明显ꎮ 我们固然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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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对冷冰冰的人工智能机器人进行法律追责ꎬ但是要对生产者、销售者、使用者

进行法律因果关系认定的话ꎬ该模式下“相当性”的可操作性和可实践性较低ꎬ
也变得过于主观性ꎬ其客观性和说理性被削弱ꎮ

另一方面ꎬ在英美法系的可预见性标准模式(Ｆｏｒｅｓｅｅａｂｉｌｉｔｙ)的标准判断下ꎬ
一般的损害结果只有在侵权行为具备可预见性的情形范围内ꎬ才能获得法律的

保障ꎬ在司法实践中很少有法院将责任界定扩展至可预见性的风险范围之

外ꎮ〔３５〕例如ꎬ社区中有只狗众所周知是恶毒的ꎮ 如果狗的主人疏于管理ꎬ让狗逃

出去咬人ꎬ那么其主人对狗咬人的情形是可以预见的ꎬ他将承担无过错责任ꎬ具
备法律上的因果关系ꎮ 而对于狗因为莽撞地绊倒人的情形ꎬ狗的主人则不承担

责任ꎬ不具备法律上的因果关系ꎬ因为狗的主人可预见的风险仅仅在于被咬的风

险ꎮ 因此ꎬ可预见性标准模式将法律上因果关系的判断定位于损害风险是否可

以预见上面ꎬ然而是否可以预见却是一个难以准确判断与适用的问题ꎮ 回到人

工智能行为问题而言ꎬ人工智能系统的指令行为、人工智能机器人的行为在技术

的操作上具有明确的技术性ꎮ 使用人工智能的人员在知识背景上差异较大ꎬ生
产者之间基于不同的算法研究主攻方向也不同ꎬ这些专业技术性强的内容ꎬ我们

也不可能强求社会的日常大众可以合理预见ꎬ又如何确定一般的合理可预见标

准呢? 如果说因为行为人修习过人工智能或者理工科背景的知识ꎬ那么就将可

预见性标准适当提高的话ꎬ又会使得法律因果关系在客观归因和责任归责路径

上走向不平等性的歧途ꎬ使得普遍性适用降低ꎮ 另外ꎬ人工智能系统与人工智能

机器人在操作运行上出现系统漏洞与缺陷ꎬ导致人工智能在法律因果关系的客

观归因和责任归责上必须考量行为人的故意、过失等主观认识ꎬ又使得可预见性

标准与过失认定标准有所交叉重叠ꎬ其合理性与适用性存疑ꎮ 对此ꎬ有论者提出

可预见性的界定标准实则应该随着社会的发展与风险的增加予以合理化发展ꎬ
进阶展现为理性一般人的可预见性标准ꎮ〔３６〕 简言之ꎬ即如果行为人只知道部分

事实而并非全部事实ꎬ而一般人如果谨慎留意可以识别全部事实的ꎬ即可认为行

为人对该事实的全部均可以预见ꎬ并处于事实引发的风险之中ꎮ 但是ꎬ值得注意

的是ꎬ“大陆法传统国家对英美法的借鉴ꎬ存在一个‘路径依赖’ (Ｐａｔｈ ｄｅｐｅｎｄ￣
ｅｎｃｅ)及其突破的问题ꎮ” 〔３７〕换言之ꎬ在法律因果关系吸纳风险标准模式的制度

融合当中存在着路径依赖ꎬ具体表现为制度融合的动力第一次推动后ꎬ法律内部

系统的制度会进行自我强化、自我完善的选择ꎬ使得日益增加支持者和拥护者ꎬ
并在此基础上一环节紧扣另一环节ꎬ沿着既有的轨道发展ꎮ

就法律因果关系学说观之ꎬ虽说过去不少案件在法律的因果关系认定上理

由迥异ꎬ但是其实法律因果关系理论发端于理论逻辑上法律行为的客观归因及

其结果的责任归责ꎮ 因此ꎬ在法律因果关系的内部系统内ꎬ法律因果关系的意义

价值在于对外部系统行为的责任成立ꎮ 两种法律因果关系模式虽然在判断逻辑

上各有迥异ꎬ但本质上都是基于行为人行为所制造的风险ꎬ对行为作出的约束ꎬ
从而判断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ꎮ 尽管法律因果关系的内部系统在民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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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和刑法领域功能有所分化:刑法的法律因果关系确立在于对行为人的犯罪行

为进行定性ꎬ从而更好地定罪量刑ꎻ而民法的法律因果关系确立在于行为人的侵

权行为所产生的赔偿责任ꎬ而赔偿额度则依据是否惩罚性ꎬ在损害范围之内或损

害范围之外予以衡量ꎮ 但是从系统整合角度可以发现ꎬ其实两者的内在关联性

都建立在对行为人的客观行为进行归因基础上ꎬ进一步对其法律责任成立进行

责任范围的限制———即肯定性或否定性的评价ꎮ 因此ꎬ观照人工智能时代ꎬ面对

人工智能在系统与机器人之间行为的创新性挑战ꎬ从法律系统范围内客观归因

和结果归责的两个不同层次审度人工智能系统的指令行为、人工智能机器人的

行为ꎬ就是要整合人工智能的相关行为在法律因果关系的偏离性ꎬ使法律因果关

系回归新的人工智能社会环境下对其行为的调整适应性ꎮ

五、人工智能行为的法律因果关系认定

“法律必须把它的一部分归于过去、归于现在ꎬ并且要预见到它将来的存

在ꎮ” 〔３８〕如上所述ꎬ卢曼在系统论中释明法律的自生性就在于法律通过“二阶观

察”外部系统后ꎬ可以自觉作出区分内外系统ꎬ并对外部系统的特征做出有意识

地选择ꎬ使得有益因素成为内部系统的组成部分ꎬ更好地维持系统的强化功能ꎮ
所以ꎬ卢曼非常看重法律内部系统必须与外部系统积极沟通融合ꎬ以保证自身的

存在正当性ꎮ 因为一旦法律内部系统与外部系统无法进行有效持续地沟通的时

候ꎬ法律内部系统就会面临自身持存的更大问题ꎮ 其中ꎬ沟通在卢曼的内部系统

与外部系统理论中是指社会系统中基本的自我指涉过程内的运作单元ꎬ并以此

区别于传统的社会行动理论ꎮ 法律内部系统与外部系统进行沟通ꎬ是沟通对外

部系统的理解、对环境释义分析的沟通ꎬ以及内部系统对外部系统通过信息、活
动和理解的综合体ꎮ 对于法律内部系统的封闭性和外部系统的开放性特征ꎬ卢
曼进一步指出两者在沟通的意义下是辩证统一的ꎮ “作为基于意义的沟通系

统ꎬ既是封闭的系统ꎬ又是开放的系统ꎬ它们通过封闭性而达到开放性ꎮ” 〔３９〕 因

此ꎬ内外系统的融合包括时间层面和社会层面ꎮ 在时间层面ꎬ出于法律内部系统

的封闭性ꎬ法律通过对外部系统的风险作出法律性质的评价ꎬ以降低时间的流动

性ꎬ达到对未来的合理预期ꎮ 人们借助法律内部系统的合理预期ꎬ区分出外部系

统的行为合法性与非法性界限ꎮ 在社会层面ꎬ出于外部系统的开放性ꎬ法律故仅

存在于评价为非法的行为当中ꎬ进而对非法行为予以法律手段的治理规制ꎮ 人

们透过法律内部系统来观察自身置之于外部系统的行为ꎬ可以体验自身非法行

为的风险性与法益侵害性、社会危害性ꎬ从而改变自身行为ꎬ实现法律内外系统

的融合ꎬ成为零风险的系统结构ꎮ
“作为理性化的产物ꎬ风险本身应当被视为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正常现

象ꎮ” 〔４０〕人工智能时代ꎬ人工智能系统的指令行为、人工智能的机器人行为均带

来不确定性与风险性ꎬ其法律因果关系判断模式应当直面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ꎮ
而在法律因果关系中ꎬ风险标准模式(Ｒｉｓｋ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Ｔｈｅｏｒｙ)源于英美法系ꎬ其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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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逻辑在于“行为人的责任限于产生于那些使行为人具有侵权性(Ｔｏｒｔｉｏｕｓ)的风

险的有形损害”ꎮ〔４１〕因此ꎬ风险标准的归责基础就是对风险是否存在进行认定:
如果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制造或带来风险ꎬ且在该风险下行为人造成的结果是具

有一般性的ꎬ则可对行为人的行为与结果进行法律因果关系认定ꎮ 而且风险标

准模式在法律的因果关系判断上包含着限制性与扩展性两个特征ꎮ 其一ꎬ其限

制性在于风险标准将恢复局限于处于风险范围内的损害ꎬ同时将这一原则建立

在过失相对性基础之上ꎮ 其二ꎬ其扩展性在于将发生在危险范围内的损害招致

责任的情况下放弃了因果关系标准ꎬ也就是强调行为人要对处在风险范围内的

损害负责ꎮ〔４２〕此外ꎬ这对于法律内部系统在外部系统的融合中ꎬ在面对人工智能

行为的法律因果关系内部系统时必须不能被过去的理论所束缚ꎬ相反ꎬ应当充分

结合外部系统中人工智能系统的指令行为、人工智能的机器人行为的特征作出

考量ꎬ对其所制造或带来的风险是否可归因与归责的事实认定与价值判断ꎬ提供

一个合理的、可预期的标准及充分的理由ꎮ 其中包括了以人工智能行为的作为、
不作为为构成要素的模式与风险标准的例外ꎮ

就人工智能行为法律因果关系构成要素的模式而言ꎬ人工智能行为依据行

为的类型不同ꎬ可以划分为作为行为与不作为行为ꎬ而判断其因果关系的标准就

在于行为风险的关联性ꎮ 一方面ꎬ在作为层面ꎬ表现为行为主体利用有导向性的

人工智能算法系统以及人工智能机器人实施相关的行为ꎮ 首先ꎬ对于行为人操

控人工智能系统的指令行为、利用人工智能机器人行为的作为行为ꎬ具有风险的

关联性ꎬ可以认定行为人在人工智能行为的法律因果关系ꎮ 例如ꎬ２０１７ 年就发

生了全国首例作为地利用 ＡＩ 人工智能犯罪的案件ꎮ〔４３〕 此案犯罪团伙共计 １５９
人ꎬ包括研发者、运营者、使用者ꎮ 彼此间分工明确ꎬ研发者以结合人工智能的深

度学习框架与神经网络算法系统ꎬ与运营者共同将人工智能机器人的 ＯＲＣ 识别

技术应用在全国多个省份ꎬ非法获取他人的信用卡账户信息、网站数据ꎬ盗取巨

款ꎬ同时进行相关的网络诈骗ꎮ 在此案中ꎬ犯罪分子运用的是有导向的人工智能

算法系统以及人工智能的机器人与技术实施相关犯罪行为ꎮ 而行为人的行为与

人工智能系统的指令行为、人工智能的机器人行为法律因果关系可以简化为

“工具”“主体”与“灵魂”的关系ꎬ并且有导向性的人工智能算法模式带有行为

人的内在意志ꎮ 行为主体共同故意通过人工智能算法系统与机器人设备实施积

极的犯罪作为行为ꎬ行为性质极其恶劣ꎬ风险范围极大ꎮ 因为行为人操作人工智

能系统、人工智能机器人的行为是行为人主动地将自己置于法律风险之中ꎬ且对

该风险带来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可预见性ꎬ此时行为人的行为在人工智能系统的

指令行为、机器人行为之间具有直接的风险关联性ꎮ 所以在此判断中可以揭穿

人工智能系统、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假面ꎬ直接认定行为人就是人工智能行为的主

体ꎬ而人工智能系统、人工智能机器人则是主体的“工具”ꎮ 其次ꎬ在民事活动中

基于有导向性算法或无导向性算法的人工智能系统、人工智能机器人产生的民

事行为ꎬ尽管具有外观上的主体差异性、行动多重性、媒介客体的可替代性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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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ꎬ但是基于行为人是通过积极的作为行为ꎬ操控人工智能系统、利用人工智能

机器人设备等实施民事侵权行为ꎬ带来的后果不仅损害了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合

法利益ꎬ而且破坏了社会的正常管理秩序ꎬ自然是行为人通过行为将自身置于法

律不允许的风险范围之中ꎬ应当为此承担法律责任ꎮ 再次ꎬ在刑事犯罪中ꎬ行为

人的作为行为表现在操控人工智能系统、利用人工智能机器人的行为实施科技

犯罪与传统犯罪ꎮ 例如ꎬ其一ꎬ行为人通过开发了人工智能的算法系统去自动攻

击他人电脑系统功能ꎬ以此敲诈勒索ꎬ谋取非法利益ꎮ 其二ꎬ行为人通过人工智

能与机器人来窃取他人银行账号信息ꎬ或者破解储户信用卡密码ꎬ从而非法占有

他人财产ꎮ 其三ꎬ行为人通过购买人工智能系统ꎬ在网络上自动开设赌场与经营

赌场ꎬ获得大量非法利益ꎬ严重破坏社会的正常管理秩序ꎮ 此时行为人借助人工

智能技术实施的犯罪所引发的风险性、法益侵害性与社会危害性不可估量ꎬ自然

具有直接的风险关联性ꎬ可以予以认定法律因果关系ꎬ要求行为人承担法律责

任ꎮ 另一方面ꎬ在不作为层面ꎬ表现为行为主体对有导向性的人工智能算法系统

以及人工智能机器人不履行要求的行为ꎮ 而认定行为人在人工智能行为中的不

作为行为具有法律因果关系ꎬ理由是基于人工智能系统中算法模式的“漏洞

(Ｂｕｇ)”引发风险性、法益侵害性与社会危害性ꎮ 因为在作为层面ꎬ行为人出于

行为的故意ꎬ对行为引发的风险必然是可预见、可认识的ꎮ 但是与之不同ꎬ在不

作为层面ꎬ行为人可以是行为的故意、行为的过失或行为的意外ꎬ此时对行为引

发的风险未必能预见ꎮ 所以在法律因果关系判断上ꎬ其风险标准的逻辑即在于

行为人在不作为时对风险的认识可能性ꎮ 不作为的风险认识可能性又可以划分

为积极不作为与消极不作为的认识可能性ꎮ 其一ꎬ在积极不作为的风险认识可

能性中ꎬ积极不作为是处于故意的意思表示ꎬ此时行为人对不作为引发的风险明

显可预见ꎬ不存在认识的障碍ꎬ故应当予以行为人在人工智能行为中法律因果关

系的直接认定ꎮ 例如ꎬ行为人明知人工智能系统、人工智能机器人存在漏洞ꎬ却
不予以行动防止风险的发生ꎬ反而使得人工智能系统、人工智能机器人带来损害

结果ꎬ引发风险性、法益侵害性与社会危害性ꎬ自然应当承担法律责任ꎮ 其二ꎬ在
消极不作为的风险认识可能性中ꎬ消极不作为是处于过失的意思表示ꎬ其不作为

义务来源实质是要求行为人对该风险具备作为义务、注意义务ꎬ且引发的风险是

可以避免的ꎮ 此时风险标准仅局限于认识到的风险范围以内ꎬ对超出风险范围

不可认识的风险不予认定法律因果关系ꎬ不承担法律责任ꎮ 例如ꎬ对于有导向性

算法的人工智能系统、人工智能机器人ꎬ其一ꎬ行为人应当预见其可能存在致人

损害的风险ꎬ但是却没有预见ꎬ更将其置于路边且不设置明显标志与安全防护举

措ꎬ造成损害结果的ꎬ则应当认定行为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

系ꎬ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ꎮ 其二ꎬ行为人基于职务或者业务的要求ꎬ负有特定的

安全保障作为义务与注意义务ꎬ如生产者在研发完成算法系统后ꎬ负有对人工智

能系统的漏洞检查修正、人工智能机器人检测维修义务ꎬ但是生产者对此消极不

作为ꎬ使得人工智能系统操作失灵、人工智能机器人出错而造成损害结果的ꎬ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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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判断生产者具备法律因果关系ꎬ承担相关法律责任ꎮ 又如运营者与销售者

在运营人工智能联网汽车、无人机等机械设备时候ꎬ应当对其系统与设备及时维

护维修ꎬ如果因为运营者与销售者对此消极不作为ꎬ使得造成损害结果的ꎬ则应

当判断运营者与销售者具备法律因果关系ꎬ承担相关法律责任ꎮ
就风险标准的例外而言ꎬ风险标准的例外就是对在无导向性的人工智能算

法系统以及人工智能机器人不作为的行为进行法律因果关系认定ꎮ 我国目前法

律制度规定的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三种主体在人工智能行为中应该予以明

确ꎮ 因为从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上看ꎬ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将会是并

将长期会是人工智能行为中法律因果关系的主体核心部分ꎮ 然而ꎬ对于具有独

立意识的人工智能行为ꎬ是否应当给予独立的法律地位ꎬ存有争议ꎮ ２０１６ 年欧

盟法律事务委员会提起一份议案ꎬ提议将无导向性的人工智能系统、机器人定位

为“电子人(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ｐｅｒｓｏｎｓ)” 〔４４〕 的法律主体地位ꎮ 对此ꎬ我们认为该提议值

得商榷ꎮ 因为无导向性算法的人工智能系统、人工智能机器人并未真正面世ꎬ一
切仅处于科学界的理论探讨当中ꎬ是否应当给予独立的法律地位需要考量实际

产生的风险性、法益侵害性与社会危害性ꎬ且法律具有滞后性ꎬ现在直接给予法

律主体地位实在言之尚早ꎮ 相反ꎬ我们应当更关注行为人在该行为当中的风险

承担ꎮ
对于无导向性算法的人工智能系统、人工智能机器人而言ꎬ由于此时行为人

的消极不作为所能够制造与带来的风险性更大ꎬ所以对于行为人的风险性要求

与风险范围必须予以扩展ꎮ 例如ꎬ美国就有规定:“任何人不论是过失还是非过

失地造成了某种‘危险状况’(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ꎬ都必须采取适当的

补救措施以防止损害发生ꎮ” 〔４５〕 此时风险标准在于将发生在危险范围内的损害

招致责任的情况下放弃了因果关系标准ꎮ 其实现今“随着企业社会责任(ＣＳＲ)
在全球商业环境中的日益突出ꎬ对企业责任的策略性和主动性的要求界限正在

不断扩大”ꎬ〔４６〕置之于人工智能的生产、研发、销售法人ꎬ更应该对人工智能系

统、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在法律责任上予以风险范围的扩展ꎮ 其理由就在于行为

人与一般人对人工智能行为引发的风险可能性认识上存在差别ꎮ 如上所言ꎬ行
为人对人工智能的技术认识属于“科技理性”ꎬ而审判时候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客

观认识属于“技艺理性”ꎬ自然基于专业知识不同带来的信息不对称ꎬ而对风险

的认识也不一样ꎮ 所以在法律因果关系认定中ꎬ除非行为人对消极不作为在风

险认识存在合理理由的抗辩ꎬ如就目前技术发展水平而言不可预见ꎬ或者特定情

景下行为人只具有一般人对风险的认识程度ꎬ否则应当认定具有法律因果关系ꎬ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ꎮ 例如ꎬ目前针对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汽车存在的风险性ꎬ国
家和各地城市先后出台了«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规范»«北京市自动驾驶

车辆道路测试管理实施细则»«上海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办法»«广州

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指导意见»等文件ꎬ里面均规定人工智能汽车的风险

控制在于测试ꎬ也即对于测试驾驶员管理、事故防范、事故处理、运行过程中的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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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ꎬ都由测试企业承担主体责任ꎮ 诚然ꎬ在认识和实践层面ꎬ具备人工智能专业

技术知识的人比一般人更具有操控人工智能系统、利用人工智能机器人实施相

关行为的风险性ꎬ所以其风险认识的一般标准在落脚点上自然更倾向于专业知

识的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ꎮ 由此再基于不同责任的承担形式明确法律因果

关系中责任的界限ꎬ厘清生产者、运营者与销售者、使用者的单独责任、共同责任

还是连带责任ꎮ
当然ꎬ对人工智能的认识上存在的行为人与一般人认识差距带来的审判司

法难题ꎬ则属于法律因果关系认定外的范畴ꎮ 我们认为ꎬ可以通过整合社会力

量ꎬ以设立人工智能技术的专业社会组织ꎬ聚集人工智能技术的专家、志愿者ꎬ为
司法机关在审判中作出技术的评估与可预见性评判的报告ꎬ以此更好地促进解

决人工智能的法律责任归结中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认识理解难题ꎮ

六、结　 论

面对人工智能技术、科学技术不断迅速发展的现代社会ꎬ法律不再被动地随

社会变化而变化ꎮ 相反ꎬ“法律跟随社会变迁并适应它ꎬ并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

角色ꎮ” 〔４７〕因此ꎬ本文的意义不仅在于人工智能行为的法律因果关系认定问题本

身ꎬ而且更在于揭示面对人工智能的外部系统风险带来对法律内部系统的冲击、
挑战的时候ꎬ法律系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去适应、变迁的问题ꎮ 卢曼系统论

为该问题提供了冷静客观的理论视角ꎬ通过对外部系统的特征观察与沟通:以人

工智能系统的指令行为、人工智能的机器人行为与有导向性算法的人工智能行

为、无导向性算法的人工智能行为作为切入点ꎻ通过对内部系统中相当因果关系

理论、可预见性标准理论不足的反思ꎻ通过融合来构建以现行法律系统为基础的

系统模式来适应人工智能的挑战ꎮ 因此ꎬ解决人工智能技术、科学技术迅速发展

中外部风险带来的迷思ꎬ归根于法律制度的内部系统实现封闭性与开放性的有

机统一ꎬ以回应社会的焦虑情绪ꎬ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治理与规制的决策发展ꎮ
人工智能行为的法律因果关系适用于风险标准ꎬ可在人工智能语境下从人工智

能行为的风险作为、风险不作为以及风险标准的例外ꎬ实现对人工智能行为法律

因果关系的认定ꎬ进而实现行为归因与归责ꎮ

注释:
〔１〕〔英〕查尔斯狄更斯:«Ａ Ｔａｌｅ ｏｆ Ｔｗｏ Ｃｉｔｉｅｓ»ꎬ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ꎬ２０１５ 年ꎬ第 ３ 页ꎮ
〔２〕参见孟珂:«拥抱第四次工业革命 中国准备好了吗?»ꎬ«人民日报海外版»２０１６ 年７ 月４ 日ꎬ第１１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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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月 ２８ 日ꎬ第 １ － ５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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